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绥化市落实《黑龙江省服务民营企业

大走访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绥化市落实〈黑龙江省服务民营企业大走访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26日

绥化市落实《黑龙江省服务民营企业

大走访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工作部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厚植“五个优势”、赋能“三篇文章”、加快“三个提升”、优化“四个环境”发展思路，持续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问题解决通道，宣传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引导民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科研投入，加快动能转换，提高核心竞争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一）坚持分级走访、应走尽走、不重复走访。对省政府推送的13834家民营企业开展全面走访（正在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的小微企业不列入走访范围），全面掌握民营企业经营发展、服务保障和政策享受等情况。

（二）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运用“四个体系”闭环落实工作机制，推进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

（三）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问题解决渠道。坚持从个案和整体上及时掌握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建立“问题收集—分办—督办—反馈”闭环管理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营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四）锤炼务实高效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民营经济能力，增强干部专业能力、法治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破解难题能力，把服务支持民营企业的小事当作大事办、大事当作特事办，做到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三、主要任务

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工作部署，掌握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宣传惠企政策，听取意见建议，打通痛点堵点，提振企业信心，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一）深入了解民营企业生产运行、主要产品、生产规模、市场需求、产值产能、未来发展规划和项目谋划建设等情况，宣传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投资和省、市财政投资等支持政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研究提出解决措施。

（二）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投入、研发机构设置、研发人员配备、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资金需求等方面情况，宣传科技创新支持和融资政策措施，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三）深入了解民营企业用水、用电、用气、用地等要素保障情况和惠企政策知晓度，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四）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在物流运输、税费、劳动用工、原材料供应、进出口订单、拖欠账款等方面情况，研究解决措施，支持企业发展。

四、时间安排

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3月20日开展服务民营企业大走访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12月25日—2024年12月31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全省服务民营企业大走访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本地、本行业工作实际，制定可操作的具体行动方案，建立工作专班，科学确定走访企业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做好开展大走访行动各项准备工作。各地工作专班和实施方案参照市级（附件1）制定。

（二）实地走访阶段（2024年12月31日—2025年3月5日）。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民营企业宣传中央“31条”、省“45条”和市“50条”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全面掌握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诉求，听取意见建议，研究解决问题具体措施。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5年3月6日—2025年3月20日）。在深入梳理总结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问题基础上，开展综合分析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形成专题分析报告，助力全市民营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五、任务分工

（一）市领导。市政府各位领导利用包联机制走访负责的民营企业。

（二）各有关部门。市发改委走访40家企业，市工信局走访40家企业，市科技局走访40家企业，市农业农村局走访40家企业，市住建局走访30家企业，市商务局走访30家企业，市文广旅局走访30家企业，市营商局走访30家企业，绥化经开区走访30家企业。（附件2）。

（三）各县（市、区）。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对辖区内民营企业开展走访，实现应访尽访。全市有正常经营、规模较大民营企业13834家。其中：肇东市2329家、安达市1599家、海伦市1368家、兰西县946家、庆安县1338家、绥棱县609家、望奎县1493家、明水县655家、青冈县822家、北林区2523家。

六、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发挥牵头作用，定期调度，研究解决民营企业诉求。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推荐清单企业走访全覆盖。各地要根据省、市工作部署，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大走访行动走深走实。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行为要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二）摆上重要日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支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作为重要职责使命和推动我市高质量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确定牵头领导和联络员，精心组织，服务和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三）强化专题培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提高服务质效作为切入点，通过开展业务培训，让走访人员熟悉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重点和有关政策措施，提升业务素质和能力，为开展大走访行动打好基础。

（四）建立问题台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填写企业问题诉求和解决情况清单（附件3），依法依规解决企业诉求；各地政府能够解决的诉求要尽早解决，需市直部门解决的诉求，由市级工作专班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确需省里解决的问题诉求，由市发改委汇总报请省发改委研究解决；确属现行政策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诉求，要及时向企业做好解释说明。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组织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对活动开展宣传报道，充分展示大走访行动进展和成效，营造同心合力服务民营企业浓厚氛围。梳理大走访行动中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七、有关要求

全市大走访行动实行周调度制度，各地、各有关部门将走访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和解决情况以及问题清单、解决情况台账（附件4）于每周五报市发改委。大走访行动结束后10日内形成专题报告，由市发改委汇总报市政府、省发改委。各地、各有关部门于12月30日前将本地、本部门牵头负责同志、联络员报市发改委。联系人：王文博 赵恬恬，电话：18645534755，信箱：fgwwwb@126.com。

附件：1.全市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
2.各有关部门走访民营企业名单
3.企业问题诉求和解决情况清单

4.企业问题诉求和解决情况汇总


